
 

 

萨里国际学院教室借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室是学院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为规范

教室使用管理，保障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提高教室资源使用

效率，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教室用途及调度管理 

第二条 学院教室主要用于本院教学活动、学生自习及

学生活动。在满足教学需求的前提下，可按以下优先级调度

使用： 

1. 日常教学、考试、辅导答疑； 

2. 学生自习； 

3. 院内有关部门、学生社团、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 

4. 院内、学校机关及校内其他单位组织的全校型大型

活动（需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教室不得用于以下活动： 

1. 商品展销、收费教学辅导、校外招生宣传等商业性

或变相商业性活动； 

2. 国家法律禁止的各类活动。 

第四条 学院教室原则上仅对本院师生及学校批准的校

内单位开放，不向校外单位或个人租借。 



 

 

第五条 教室未排课、未借用的时间，自动作为学生自

习室使用，学院不再另行安排专用自习教室。 

第三章 使用教室应遵守的纪律 

第六条 教师、学生及其他教室使用者，须遵守学校及

学院关于教室使用的各项规定，保持教室安静、卫生整洁，

服从物业管理人员的合理管理。 

第七条 教室内桌椅为学院公共财产，不得外借或随意

搬离；使用后需摆放回原位；应爱护教室内电子设备（如多

媒体设备、纳米黑板等），严禁违规操作。 

第八条 禁止在正在上课或经批准临时使用的教室内占

座自习；不得擅自占用教室设备或挪作他用。 

第九条 如发现教室设备异常或损坏，使用者应立即报

告学院教务办公室或物业部门。因违规使用造成设备损失

的，责任人需按价赔偿。 

第十条 学校机关（如校办、团委等）及其他单位组织

的全校型大型活动借用教室时需严格遵守学院的教室借用

规定。 

第四章 借用教室的审批与管理 

第十一条 院内学生社团、班级因活动需要借用砺金楼

教室的，须在不影响正常教学、自习秩序的前提下，按以下

程序办理： 



 

 

1. 钉钉申请:申请人首次使用需扫码加入 “萨里国际

学院学生组织”（二维码可从辅导员处获取）；加入后，通

过扫描 “教室借用” 二维码或在工作台 “教室借用” 模

块提交申请。 

2. 填写申请信息:申请人须先阅读本规定，再如实填写

以下信息：借用单位、借用人、联系方式、借用原因、借用

时间、借用时长、需容纳人数及预期借用教室；填写完成后

提交申请。申请需至少提前 1个工作日（24 小时），最长不

超过 3个工作日（72 小时），少于 24 小时或多于 72 小时的

申请，教务办公室不予受理。 

3. 审批流程:申请人需自行提醒对应辅导员/教师审

批；辅导员/教师审批通过后，教务办公室教学秘书将在 1 

个工作日内安排教室（申请人应合理规划时间并及时跟进审

批进度）。若申请的预期教室无法使用，教学秘书将协调其

他同类教室；若申请时间段无符合条件的教室，将拒绝申请

并注明原因。教学秘书审批通过后，申请自动提交至学院办

公室负责人审批，并抄送物业相关负责人。申请人需及时查

看审批结果，以免影响使用。 

4. 教室使用:使用时，经办人需提前到砺金楼门卫处出

示钉钉内的教室借用批复信息，经核对无误后，领取多媒体

卡片（纳米黑板教室可直接使用）。使用完毕后，须关闭电



 

 

子设备，恢复教室原状。教室使用过程中如遇突发情况，应

及时联系教务办公室或物业处理。 

第十二条 借用单位须严格按批准的用途、时间、地点

使用教室，不得擅自变更。对不按规定使用教室的单位，学

院有权暂停其借用资格；情节严重的，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萨里国际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制定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最后一次

修订于 2025 年 8 月 5 日。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